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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校務資訊系統開發暨維護作業準則 
99 年 7 月 26 日電算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政治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使用者導向精神，開

發與維護校務資訊系統，為期各單位能制度化配合系統開發與維護業務，

使本校校務電腦化作業能順利推展運行，特制訂本作業準則。 

二、系統開發暨維護作業流程： 
（一） 申請單位若有系統開發或維護需求，至本中心線上服務台系統填寫

系統開發維護需求單主旨、使用對象、需求效益及希望完成日期等

必要欄位，若屬新增系統或功能之開發，並應提供系統開發需求說

明書及相關附件（工作業務手冊、業務流程、相關法令、施行細則、

報表等各項詳細文件）。 
（二） 申請單位於系統列印「系統開發與維護需求單」，經一級主管核章

後擲送本中心受理。 
（三） 本中心線上服務台單一窗口接單後，進行需求文件形式要件之確認。 
（四） 申請單位須指派人員與本中心系統負責人進行需求訪談，說明其現

行作業流程與功能需求，並確定系統的功能規格。 
（五） 系統負責人需以電話、會議等方式進行需求訪談、功能規格確認、

系統分析等作業，如無法取得共識，將召開組長級以上會議。 
（六） 系統負責人於前揭流程後，提出系統開發可行性與風險評估，預估

系統開發工時、完成日期及指定處理人員，並提交直屬組長。 
（七） 直屬組長檢視評估建議： 

1. 經評估可執行者，以電子郵件等方式將結果回覆申請單位，如有需

要，得檢附需求確認書待申請單位一級主管核章回覆後，本中心視

該系統規模大小及人力配置情形排定時程逐一進行。 
2.經評估不執行者：以電子郵件等方式回覆申請單位建議處理方式。 

3.以上，若系統開發工時大於 60 人天或涉及全校教職員生重大權益，

將上陳本中心主任，並得視個案以公文簽核方式確認。 
（八） 系統經開發人員依預估工時及排程完成開發及單元測試後，送系統

負責人整合測試確認，並提交直屬組長評估：若系統開發工時大於

60 人天或涉及全校教職員生重大權益，將上陳本中心主任，並得視

個案以公文簽核方式提請申請單位測試。若否，則以電子郵件等方

式通知申請單位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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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申請單位應確實負起系統測試驗證責任，於 10個工作天內確認功能

無誤後在系統驗收單上核章，回覆測試結果及建議系統上線日期。

若未回覆，本中心將進行通知，期限屆滿，申請單位仍未回覆，本

中心得逕行更新系統開發成本資訊後結案，系統不予發行。 
（十） 本中心將視人力配置情形協調確認系統上線日期，完成上線前系統

部署工作，並請業管單位進行教育訓練等相關作業。 

三、若系統開發維護涉及跨單位事項者，請主要業管單位召集會議，本中心共

同進行協商，由該單位彙整後提列系統開發維護需求單。若無法取得共識，

本中心將更新成本資訊後需求單先行結案，請業管單位協調後再重提系統

開發需求。 

四、新系統開發需求及重大功能新增原則上須至少於預定啟用日期前四個月提

出申請，並將系統開發需求說明書及相關附件一併擲交本中心；若未於四

個月前提出申請，請另詳述理由，以為系統開發排程協調之依據。 

五、申請單位準備系統需求文件資料時，務請參考本中心「系統開發與維護需

求說明書（範例）」，如附件，提供詳細資料以作為系統開發之依據，避

免日後雙方因認知差異導致系統大幅修改之困擾。 

六、涉及教師、學生重大權益之系統，將由本中心與業管單位邀請教師、學生

代表參與需求討論與測試。 

七、系統功能規格確定後，若再有新需求或功能規格變更，仍須填寫「系統開

發與維護需求單」，詳述所需變更（或新增）之功能內容，並經一級主管

核章後始予受理；本中心得將原提系統開發維護需求單更新成本資訊後先

行結案，以本單重新進行系統開發維護流程，處理情況以電子郵件等方式

回覆申請單位。 

八、系統開發、系統經評估後未開發、申請單位逾期未測試驗證等各類情形均

有維運成本，本中心將不定期於校內會議提案報告前揭成本。 

九、本中心線上服務台系統提供系統開發維護進度查詢功能，系統開發維護排

程如因學校政策或特殊重大需求而調整，申請單位可隨時線上查詢。 

十、本準則經本中心業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